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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50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7_A8_8E_c46_550132.htm 税务行政复议范围 复议机关受

理申请人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：税

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，包括确认纳税主体、征税对象、征

税范围、减税、免税及退税、适用税率、计税依据、纳税环

节、纳税期限、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

和征收税款、加收滞纳金及扣缴义务人、受税务机关委托征

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行为等 《规则》还明确

，纳税人及其他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

的列规定不合法，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，可一

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清：(1)国家税务总局和

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规定.(2)其他各级税务机关的规定.(3)地方

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.(4)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规定。注意

：此处的规定不含规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